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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时租车协议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                 

甲方（承租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乙方（出租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为明确甲、

乙双方权利义务关系，按照平等，自愿，有偿的原则，经友好协商

就以下各条款达成协议并共同遵守。 

第一条 租赁内容及期限 

1. 乙方根据甲方需要，同意将型号为    车  辆租给甲方使用。 

2. 此次包车线路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甲方联系人【   】、

联系电话【         】。 

3. 租赁期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二条 租金及付款方式 

1.租金共计人民币   元，大写：                 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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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支付方式：本合同签字后，甲方交纳     元作为订金，余款在

完成此行任务后一次性付清；乙方提供正式发票，开增值税普通发

票税票。含税票（√） 不含税票（  ） 

3. 本次用车中的司机代驾费由  方提供，油费由  方提供，过路

费由  方负责，停车费由  方负责； 

4. 若需延长包车，费用另行协商； 

第三条 甲方责任 

1. 甲方应当按照车辆的性能用车，不得任意承载与车辆用途不相

符的运输任务，不得利用包租车辆从事违法犯罪活动； 

2. 用车结束后，甲方应当按约定日期及方式向乙方支付租金； 

3. 甲方承诺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，将不会随意改变线路；若确

实需要改变，乙方根据情况再决定是否增加费用，相关费用双方协

商解决； 

4. 甲方负责车辆出北京市区后乙方司机的食宿。 

第四条 乙方责任 

1. 乙方须提供符合国家相关法规、手续齐全、卫生整洁、车况良

好的车辆； 

2. 乙方应保证车辆及专职驾驶人员持有行驶所需的各类有效证件，

并保证专职司机具备优良的驾驶经验、能够提供良好的驾驶、接送



 3 / 4 

 

服务； 

3. 保证上述车辆已经购买相关险种的保险，并承担包括但不限于

车辆损失险，不计免赔险，乘客险及第三者责任险等； 

4. 乙方有权拒绝甲方违反交通法律、法规的要求和行为；甲方有

权要求乙方更换不称职的司机，乙方应积极与甲方协商解决； 

第五条 违约责任 

1. 甲、乙双方任何一方违约，违约方向守约方支付租车费用的 30％

作为违约金；  

2. 临时交通管制或恶劣天气等原因造成误时，甲乙双方应给予充

分谅解，且互不追究相关责任； 

第六条 补充条款 

1. 本合同自甲、乙双方签字（盖章）后生效。本合同一式两份，

由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； 

2. 本合同如有未尽事宜，由甲、乙双方首先友好协商解决； 

【以下无正文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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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本页无正文，为各方签署页】 

甲方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代表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（签字）           

联系方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    

签订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签订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
